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6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230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167.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8,667.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为21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
过5,8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跟投)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108.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其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合计认购金额不超过6,000.00万元。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13.55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520.0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5年 9月 3日(T+2日)刊登的《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5年 8月 29日(T-1日,周五),14:00-
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
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www.
chinadaily.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

8月7日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8月27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

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

一号会议室召开；2025年8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8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62人，代表股份6,288,649,6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4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3人，代表股份 3,453,
842,1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39人，代表股份

2,834,807,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61人，代表股份 2,862,
830,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2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

表股份28,023,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39
人，代表股份2,834,807,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86％。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

与马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97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92％；反对 417,
563,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0％；弃权10,114,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5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10％；反

对417,563,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7％；弃权10,114,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3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0《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954,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89％；反对 417,
612,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7％；弃权10,082,8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35,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04％；反

对417,612,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4％；弃权10,082,
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2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999,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97％；反对 417,
63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1％；弃权10,013,5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81,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20％；反

对417,63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82％；弃权10,013,
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9,69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789％；反对 418,
61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66％；弃权10,342,29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875,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164％；反

对418,61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4％；弃权10,342,
2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61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4 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08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851％；反对 418,
716,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83％；弃权9,851,35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26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299％；反

对418,716,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0％；弃权9,851,
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4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293,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884％；反对 418,
379,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29％；弃权9,977,15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47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73％；反

对418,379,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42％；弃权9,977,
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8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6 现金对价及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788,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63％；反对 417,
87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49％；弃权9,990,05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96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46％；反

对417,87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64％；弃权9,990,
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7 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836,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71％；反对 417,
79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36％；弃权10,017,2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01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63％；反

对417,79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38％；弃权10,017,
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8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706,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50％；反对 417,
62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9％；弃权10,317,8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8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18％；反

对417,62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8％；弃权10,317,
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60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764,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59％；反对 417,
87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0％；弃权10,007,0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94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38％；反

对417,87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67％；弃权10,007,
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10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98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94％；反对 417,
539,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6％；弃权10,128,1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6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14％；反

对417,539,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9％；弃权10,128,
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3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11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13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19％；反对 417,
495,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89％；弃权10,015,5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319,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68％；反

对417,495,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33％；弃权10,015,
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3.00《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21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871％；反对 418,
429,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37％；弃权10,008,5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39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45％；反

对418,429,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59％；弃权10,008,

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4.00《公司关于与交易对方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64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40％；反对 417,
99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8％；弃权10,013,4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23,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95％；反

对417,99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07％；弃权10,013,
4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5.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8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11％；反对 417,
54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7％；弃权10,014,5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69,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1％；反

对417,54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1％；弃权10,014,
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6.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61,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06％；反对 417,
53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5％；弃权10,050,7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43,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42％；反

对417,53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8％；弃权10,050,
7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1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7.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

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4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04％；反对 417,
52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4％；弃权10,072,5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3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37％；反

对417,52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5％；弃权10,072,
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1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8.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9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12％；反对 417,
52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4％；弃权10,024,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79,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4％；反

对417,52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4％；弃权10,024,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9.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之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1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99％；反对 417,
61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8％；弃权10,021,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9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25％；反

对417,61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4％；弃权10,021,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0.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6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08％；反对 417,
573,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1％；弃权10,006,8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5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44％；反

对417,573,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61％；弃权10,006,

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1.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11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14％；反对 417,
533,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5％；弃权10,004,8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9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9％；反

对417,533,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6％；弃权10,004,
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2.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616,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36％；反对 418,
00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9％；弃权10,032,0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79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86％；反

对418,00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10％；弃权10,032,
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3.00《公司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042,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03％；反对 417,
581,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2％；弃权10,025,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2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35％；反

对417,581,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63％；弃权10,025,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 14.00《公司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94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88％；反对 417,
679,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8％；弃权10,022,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2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02％；反

对417,679,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7％；弃权10,022,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5.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63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939％；反对 417,
99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8％；弃权10,022,652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1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93％；反

对417,99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06％；弃权10,022,
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6.00《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22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32％；反对 417,
54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7％；弃权9,879,95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40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97％；反

对417,54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2％；弃权9,879,
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5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马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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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
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及投资运作情况，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
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业务。鉴于2025年9月1日纽约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于2025年9月1日起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
业务，并自2025年9月2日起恢复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
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相关基金具体暂停及恢复相关业务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银华工银南方东
英标普中国新经
济行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银华全球新能源
车量化优选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QDII）

基金代码

A: 161815
C:

021694

159822

A: 015204
C:

015205

场内简称

A: 抗 通 胀
LOF

新经济ETF

-

是否暂停/恢
复申购业务

是

是

是

是否暂停/恢
复赎回业务

是

是

是

是否暂停/恢
复 定 期 定 额
投资业务

是

不适用

是

是否暂停/恢
复转换转入
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暂 停/
恢复转换转
出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海外数字经
济量化选股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QDII）

A: 016701
C:

016702
-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2025年9月1日，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基金份额
的二级市场交易业务将正常进行。

2、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
告。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
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010-85186558或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业务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信达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信达现金宝货币型

97015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信达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信达现金宝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等

2025-08-26

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如果以0.80%
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管理
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
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集合计划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
0.80%的管理费。集合计划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发生上述情况，故管理人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将管理费调整为
0.30%。2025年8月26日，前述情况消除，管理费率恢复至0.8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

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投资者请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
说明书》和《产品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充分认识产品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
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做好风险测评，在了解产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关于恢复信达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进一步优化网点布局，我公司将撤销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环科园新城

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营业部），届时位于宜兴市环科

园新城花园综合楼201室的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业。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

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万宏源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申万宏源证券宜兴

阳泉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整体迁移完成

后，您将直接转变成为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客户，由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

路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迁移后您的资金账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不变，您

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等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

影响。

二、如果您不同意迁移成为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客户,请您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申万宏源证券各营业部网点通

柜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转托管等手续。网上开户的客户亦可通过网上办理销户手

续，详情请拨打95523咨询。

三、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转托管手续的客户,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整体迁移

成为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申万宏源宜兴

阳泉中路营业部办理相关业务。

四、整体迁移后，您与申万宏源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营业部签订的协议与服务将由

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承继。

五、如您对申万宏源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营业部撤销及客户迁移有任何疑问，可选

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一）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23。
（二）申万宏源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营业部，地址：宜兴市环科园新城花园综合楼

201室；咨询电话：0510-87072033。
（三）申万宏源宜兴阳泉中路营业部，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阳泉中路 330、332、

336号；咨询电话：0510-87962198。
感谢您对我公司及下属营业部的一贯支持与厚爱，由于申万宏源证券宜兴环科

园新城路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5年08月28日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环科园新城路证券营业部撤销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9月1日起，对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开展费率优

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具体方案：

1、适用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但部分不参与本优惠活动的基金除外，请投资

者以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为准。

2、适用渠道

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

3、费率优惠的内容

（1）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的瑞钱包办理基金的认购、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可享受认购费、申购费0折费率优惠。

（2）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将本公司旗下已开通基金转换业

务的基金进行基金转换时，转换费用中的申购补差费享受0折费率优惠。

（3）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办理基金的赎回转认购、赎回转

申购业务时，可享受认购费、申购费0折费率优惠。

4、不参与费率优惠情况

（1）个人投资者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或转换的费率优惠前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上述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

式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受基金的封闭运作期和交易规则变化的影响，具体基金的认购、申购、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开放情况以投资者提交申请时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

系统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请：

1、本公司网址：www.ubssdic.com。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

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

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直销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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